
证券代码：001380 证券简称：华纬科技 公告编号：2026-031
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上市流通的股份为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

份；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82,839,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5047%。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3〕616号）核准，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3〕408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2,220,000股。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2023年5月1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前总股本96,66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28,880,000股。

（二）公司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9日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128,88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3元人
民币现金，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2股。公司于 2024年 10月 13日完成
2023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总股本由128,880,000股增至183,009,600股。

公司于 2025年 4月 30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183,009,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3元人
民币现金，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8股。公司于 2025年 5月 20日完成
2024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总股本由183,009,600股增至270,854,208股。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发生其他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270,854,208股，其中限售股份数量182,850,148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67.5087%，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88,004,0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4913%。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共计5名，分别为浙江华纬控股有限公司、金雷、诸暨市珍珍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诸暨市鼎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霍新潮。
上述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承诺及具体履行情

况如下：
承诺方

浙江华纬控
股 有 限 公
司 、诸 暨 市
珍珍投资管
理 中 心（有
限合伙）、诸
暨市鼎晟投
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金雷、
霍新潮

浙江华纬控
股 有 限 公
司 、诸 暨 市
珍珍投资管
理 中 心（有
限合伙）、

金雷

浙江华纬控
股 有 限 公
司、金雷、
霍新潮

浙江华纬控
股 有 限 公

司、金雷

金雷、
霍新潮

承诺类型

股份限售
承诺

股份限售
承诺

股份减持
承诺

稳定股价
承诺

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
并上市申
请文件真
实 性 、准
确 性 、完
整性的承

诺

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
并上市申
请文件真
实 性 、准
确 性 、完
整性的承

诺

承诺内容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承诺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的发行价。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承诺人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
长六个月。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

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承诺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的发行价；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承诺人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六个月。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

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3、承诺人在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前述锁定期满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承诺人所持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承诺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
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①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②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所持公司股份；③《公司

法》对承诺人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1、承诺人持续看好公司的发展前景，愿意长期持有公司股票。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
期届满后，承诺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

合公司稳定股价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2、承诺人减持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证
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3、承诺人减持公司股份，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

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的减持要求及相关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1、启动、停止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三年内，当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如因发生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进行除权除息的，则相关的计算对比方法按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且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非因不可抗力
因素所致时，在不会导致公司股权结构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将启动稳定公

司股价的预案。
实施期间，若出现以下任一情形，则视为本次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
毕，已公告的稳定股价方案停止执行：1）继续回购或增持公司股份将导致公司股权分
布不符合上市条件；2）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需要履行要约收购义务且其未计划实施
要约收购；3）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2、稳定股价的主体及实施顺序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领取薪酬的非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稳
定公司股价的义务，其在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时应以维护公司上市地位，保护公司及广
大投资者利益为原则，遵循法律法规及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关的相关规定，

并应依法合规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触发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且公司情况同时满足监管机构对于回购、增持等股
本变动行为的规定，则公司及相关主体将根据本预案按顺序采取以下措施中的一项
或多项稳定公司股价：1）公司回购公司股票；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

股票；3）公司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3、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1）公司回购股票①公司将依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20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董事会应制定明确、具体的回购方案，方案内容应包括但

不限于拟回购本公司股份的种类、数量区间、价格区间、实施期限等内容，并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回购方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但如果股份回购方案实
施前或实施过程中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条件的，可不再继续

实施该方案。②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后，公司将依法通知债权人（如需），并向证券监
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报送相关材料，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本公司回
购价格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100%，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③若某一会计年度内公司股价多次触发上述需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公司将继
续按照上述稳定股价预案执行，但遵循以下原则：A.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金额不高于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的10%；B.单一会计年度用以稳定股价的回购资金合计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20%。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
实施。但如果下一年度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公司将继续按照上

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①若公司董事会未在触发公司股份回购义务后的 20个交易日内制订并公告公司股

份回购预案，或者股份回购预案被公司股东大会否决，或者公司公告实施回购的具体
方案后30日内不履行或者不能履行回购公司股份义务，或者公司回购股份达到预案
上限后，公司股票的收盘价格仍无法稳定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之上

且持续连续20个交易日以上，则触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的义务。②在不影响公司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在触发增持义务之
日起 5个交易日内提出增持公司股份的方案（包括拟增持股份的数量、价格区间、时
间等），并依法履行所需的审批手续，在获得批准后的3个交易日内通知公司，公司应
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增持股份的计划。在公司披露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后，将根据有关

规定，按照方案开始实施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的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证券监督管理
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增持价格不超过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100%。但
如果增持公司股份方案实施前或实施过程中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

措施条件的，可不再继续实施该方案。④若某一会计年度内公司股价多次触发上述需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将继续按照上述稳定股价预案执行，但遵循以下原则：A.单次用于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不超过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一次从公司所获

得税后现金分红金额的20%；B.单一年度用以稳定股价的增持资金不超过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一次从公司
所获得税后现金分红金额的40%。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
再继续实施。但如下一年度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其将继续按照
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下一年度触发股价稳定措施时，以前年度已经用于稳

定股价的增持资金额不再计入累计现金分红金额。
（3）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①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在触发增持股份义务之日起20个交易日内提出增

持公司股份的计划，或者未在公司公告其增持计划后 30日内开始实施增持，或者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股票达到预案上限后，公司股票的收盘价格仍无法稳定
在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之上且持续连续20个交易日以上，则触发公

司相关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义务。②不影响公司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公司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触发增持义务之
日起5个交易日内，提出增持公司股份的方案（包括拟增持股份的数量、价格区间、时
间等），并依法履行所需的审批手续，在获得批准后的3个交易日内通知公司，公司应
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增持股份的计划。在公司披露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 3个交易日

后，将按照方案开始实施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③公司相关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通过竞价交易等方式买入公司股份以稳定公司股
价，买入价格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100%。但如果增持公司
股份方案实施前或实施过程中其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条件的，

其可不再实施上述增持公司股份计划。④若某一会计年度内公司股价多次触发上述需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公司相关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继续按照上述稳定股价预案执行，但遵循以下原则：A.单次用于购买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其在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上一

会计年度从公司处领取的税后薪酬的20%；B.单一年度用以稳定股价所动用的资金应不超过其在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期间上一会计年度从公司处领取的税后薪酬的40%。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
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但如下一年度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

时，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公司未来若有新选举或聘任的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且从公司领取薪酬或津贴
的，均应当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时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做出的相应承
诺。公司将促使该等新选举或新聘任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本预案及相关约束

措施出具承诺书。
在公司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完成后，如果公司股票价格再次出现连续 20个
交易日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则公司应依照本预案的
规定，依次开展公司回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及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工作。4、约束措施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符合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条件的媒体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
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同时公司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如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履行上述增持承诺，则公
司可延迟发放其增持义务触发当年及后一年度的现金分红（如有），以及当年薪酬和
津贴总额的50%（如有），同时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不得转让，直至其按上述预案的规

定采取相应的稳定股价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
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则承诺人将在有权监管机
构或司法机构作出的认定生效后三十个交易日内依法回购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如
有），回购价格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确定，且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若
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将相应进
行除权、除息调整），回购的股份包括原限售股份及其派生股份；将督促公司依法回购

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及其派生股份。
如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或存在欺诈
发行上市情形的，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且承诺人被监管机构认定不能
免责的，承诺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的损失。有权获得赔偿的投资者资格、投资者损失
的范围认定、赔偿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和免责事由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

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如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
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且承诺人被监管机构认定不能免责的，承诺人将依法赔偿投
资者的损失。有权获得赔偿的投资者资格、投资者损失的范围认定、赔偿主体之间的
责任划分和免责事由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履行情况

承 诺 期 限 ：2023
年 5 月 16 日 -2026 年 5 月 15
日，承诺正常履
行中。承诺方严
格履行承诺，未
出现违反有关承

诺的情形。

截止目前，承诺
正常履行中。承
诺方严格履行承
诺，未出现违反
有 关 承 诺 的 情

形。

承 诺 期 限 ：2023
年 5 月 16 日 -2026 年 5 月 15
日，承诺正常履
行中。承诺方严
格履行承诺，未
出现违反有关承

诺的情形。

截止目前，承诺
正常履行中。承
诺方严格履行承
诺，未出现违反
有 关 承 诺 的 情

形。

截止目前，承诺
正常履行中。承
诺方严格履行承
诺，未出现违反
有 关 承 诺 的 情

形。

承 诺 期 限 ：2023
年 5 月 16 日 -2026 年 5 月 15
日，承诺正常履
行中。公司不存
在触发启动稳定
股 价 预 案 的 情
形，承诺方严格
履行承诺，未出
现违反有关承诺

的情形。

截止目前，承诺
正常履行中。承
诺方严格履行承
诺，未出现违反
有 关 承 诺 的 情

形。

截止目前，承诺
正常履行中。承
诺方严格履行承
诺，未出现违反
有 关 承 诺 的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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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金雷

浙江华纬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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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雷、
霍新潮

浙江华纬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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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金雷

金雷、
霍新潮

浙江华纬控
股 有 限 公

司、金雷

浙江华纬控
股 有 限 公

司、金雷

浙江华纬控
股 有 限 公
司 、诸 暨 市
珍珍投资管
理 中 心（有
限合伙）、诸
暨市鼎晟投
资管理中心
（ 有 限 合

伙）、金雷

金雷、
霍新潮

浙江华纬控
股 有 限 公

司、金雷

对欺诈发
行上市的
股份回购
和股份买
回承诺

填补被摊
薄即期回
报的措施
及承诺

填补被摊
薄即期回
报的措施
及承诺

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的承诺

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的承诺

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

诺

减少和规
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

未能履行
承诺的约
束措施

未能履行
承诺的约
束措施

社会保险
和住房公
积金承诺

公司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情形，《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
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等证券发行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公

司/本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如《招股说明书》等证券发行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对判
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经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
权部门认定公司存在欺诈发行情形，且本公司/本人对欺诈发行负有责任，本公司/本
人将按照《欺诈发行上市股票责令回购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或责令回购决定书的
要求回购本次发行至欺诈发行揭露日或者更正日期间买入欺诈发行的股票且在回购
时仍然持有的股票，但回购股票范围不包括：1）对欺诈发行负有责任的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的股票；2）对欺诈发行负有责任的证
券公司因包销买入的股票；3）投资者知悉或者应当知悉发行人在证券发行文件中隐
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后买入的股票，回购价格以基准价格（参照《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确定）回购，投
资者买入股票价格高于基准价格的，以买入股票价格作为回购价格，如在证券发行文
件中承诺的回购价格高于前款规定的价格的，则以承诺的价格回购，并按照《欺诈发
行上市股票责令回购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或责令回购决定书的要求履行制定回

购方案、审议等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公司《招股说明书》等证券发行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或存
在欺诈发行上市情形的，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且本公司/本人被监管

机构认定不能免责的，本公司/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若本公司/本人未及时履行上述承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
开就未履行上述赔偿措施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上述赔偿措
施发生之日起停止在公司领取薪酬（或津贴）及股东现金分红（如有），同时本公司/本
人持有的公司股票（如有）将不得转让，直至本公司/本人按上述承诺采取相应的赔偿

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为了保障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相关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作出如下承诺：
（1）不会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会侵占公司利益；

（2）将督促公司切实履行填补回报措施；
（3）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至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
于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

监会该等规定时，承诺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为了保障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相关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承诺：
（1）不会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

公司利益；
（2）将对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不会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将在职责和权限范围内，全力促使公司董事会或者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
制度与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并对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的相关议案投票赞成（如有表决权）；
（5）如果公司拟实施股权激励，将在职责和权限范围内，全力促使公司拟公布的股权
激励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并对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审议的相关议案投票赞成（如有表决权）；
（6）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
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

会该等规定时，承诺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
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则承诺人将在有权监管
机构或司法机构作出的认定生效后三十个交易日内依法回购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
（如有），回购价格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确定，且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将相
应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回购的股份包括原限售股份及其派生股份；将督促公司依法

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及其派生股份。
如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或存在欺诈
发行上市情形的，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且承诺人被监管机构认定不能
免责的，承诺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的损失。有权获得赔偿的投资者资格、投资者损失
的范围认定、赔偿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和免责事由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

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若承诺人未及时履行上述承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就
未履行上述赔偿措施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上述赔偿措施发
生之日起停止在公司领取薪酬（或津贴）及股东现金分红（如有），同时承诺人持有的
公司股票（如有）将不得转让，直至承诺人按上述承诺采取相应的赔偿措施并实施完

毕时为止。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如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或存在欺诈
发行上市情形的，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且承诺人被监管机构认定不能
免责的，承诺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的损失。有权获得赔偿的投资者资格、投资者损失
的范围认定、赔偿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和免责事由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

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若承诺人未及时履行上述承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就
未履行上述赔偿措施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上述赔偿措施发
生之日起停止在公司领取薪酬（或津贴）及股东现金分红（如有），同时承诺人持有的
公司股票（如有）将不得转让，直至承诺人按上述承诺采取相应的赔偿措施并实施完

毕时为止。上述承诺不会因承诺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
1、本单位/本人及本单位/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以外的企业，目
前不存在自营、与他人共同经营、为他人经营或以其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

行人及其子公司相同、相似或构成竞争业务的情形；2、本单位/本人将来也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对发行人构成同业竞
争的业务；或拥有与发行人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
以任何方式为与发行人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提供任何资

金、业务、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帮助；3、对于本单位/本人将来可能出现的下属全资、控股企业所从事的业务与发行人或其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有竞争或构成竞争的情况，本单位/本人承诺在发行人提出
要求时出让持有该等企业中的全部出资或股份，并承诺给予公司对该等出资或股份

的优先购买权，并将尽最大努力促使有关交易的价格公平合理；4、本单位/本人承诺不会利用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身份、股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享有的权利及获知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发行人的商业秘密，从事损害或

可能损害发行人利益的业务或活动；5、如出现因本单位/本人违反上述承诺与保证而导致发行人或其他股东权益受到损
害的情况，本单位/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6、本承诺函自本单位/本人签署之日起生效，其效力至浙江华纬控股有限公司、金雷

不再是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日终止。
1、本单位/本人及本单位/本人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除发行人外的其他公司

及其他关联方将尽量减少与发行人之间发生关联交易；2、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本单位/本人及本单位/本人拥有实际
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除发行人外的其他公司及其他关联方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要求规范前述关联交易行为，依法签
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保证遵循公允性原则确定交易价格，履行关联交易决策、回
避表决等公允程序，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亦不通过关联交易为公司输送利益；3、本单位/本人承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业务规则及发行人制度的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
务，不利用本单位/本人的地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发行人的

资金、利润，保证不损害发行人及发行人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单位/本人保证，上述承诺不可撤销。本单位/本人及本单位/本人的关联方违反上
述承诺的，将立即停止与发行人进行的关联交易，并采取必要措施予以纠正补救；同
时，本单位/本人对违反上述承诺导致发行人遭受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1、承诺人承诺将严格履行其就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
事项，积极接受社会监督。2、如承诺人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提出新的承诺并接

受如下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①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公
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②不直接及/或间接转让公司股份，但因继承、被强制执行、上市公司重组、为履行保

护投资者利益承诺等必须转股的情形除外；③暂不领取公司分配利润中归属于承诺人的部分；④如果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归公司所有，并在获得收益的
三十个工作日内将所获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⑤未履行招股说明书的公开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3、如承诺人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提出新的承诺并接受

如下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①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公
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②尽快研究将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尽可能地保护公司投资者利

益。
1、承诺人将严格履行其就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积极

接受社会监督。2、如承诺人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提出新的承诺并接
受如下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①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公

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②不转让直接及/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因继承、被强制执行、上市公司重组、为履
行保护投资者利益承诺等必须转股的情形除外；③暂不领取公司分配利润中归属于本人的部分；④可以变更公司职务但不得主动要求离职；⑤主动申请公司调减或停发薪酬或津贴；⑥如果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归公司所有，并在获得收益的

三十个工作日内将所获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⑦承诺人未履行招股说明书的公开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投资者
损失；⑧公司未履行招股说明书的公开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承诺人依法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依法承担个人及连带赔偿责任。3、如承诺人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提出新的承诺并接受
如下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①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公

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②尽快研究将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尽可能地保护公司投资者利
益。

若华纬科技（包括其前身）及其子公司因其设立之日起至规范缴纳期间存在任何漏
缴、未缴或迟缴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瑕疵缴纳行为而导致产生任何费用支出、
经济赔偿或其他经济损失，本公司/本人将无条件全额承担赔偿责任，或在华纬科技
及其子公司必须先行支付该等费用的情况下，及时向华纬科技及其子公司给予全额
补偿，以保证不因此致使华纬科技及其子公司和华纬科技未来上市后的公众股东遭

受任何损失，上述责任不可撤销且为连带责任。

截止目前，承诺
正常履行中。承
诺方严格履行承
诺，未出现违反
有 关 承 诺 的 情

形。

截止目前，承诺
正常履行中。承
诺方严格履行承
诺，未出现违反
有 关 承 诺 的 情

形。

截止目前，承诺
正常履行中。承
诺方严格履行承
诺，未出现违反
有 关 承 诺 的 情

形。

截止目前，承诺
正常履行中。承
诺方严格履行承
诺，未出现违反
有 关 承 诺 的 情

形。

截止目前，承诺
正常履行中。承
诺方严格履行承
诺，未出现违反
有 关 承 诺 的 情

形。

截止目前，承诺
正常履行中。承
诺方严格履行承
诺，未出现违反
有 关 承 诺 的 情

形。

截止目前，承诺
正常履行中。承
诺方严格履行承
诺，未出现违反
有 关 承 诺 的 情

形。

截止目前，承诺
正常履行中。承
诺方严格履行承
诺，未出现违反
有 关 承 诺 的 情

形。

截止目前，承诺
正常履行中。承
诺方严格履行承
诺，未出现违反
有 关 承 诺 的 情

形。

截止目前，承诺
正常履行中。承
诺方严格履行承
诺，未出现违反
有 关 承 诺 的 情

形。

上述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
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做出的承诺、
后续追加的承诺、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
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82,839,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5047%。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
（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共计5名股东。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均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况。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股东全称

浙江华纬控股有限公司
金雷

诸暨市珍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诸暨市鼎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霍新潮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95,938,040
45,706,648
27,709,596
8,406,400
5,078,516

182,839,200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95,938,040
45,706,648
27,709,596
8,406,400
5,078,516

182,839,200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占
总股本比例
35.4205%
16.8750%
10.2304%
3.1037%
1.8750%
67.5047%

（六）公司董事会将严格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遵守承诺，要求其减持行为应严格遵从《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首发前限售股

高管锁定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182,850,148
182,839,200

10,948
88,004,060
270,854,208

占总股本比例
67.5087%
67.5047%
0.0040%
32.4913%
100.0000%

本次变动增
减数量（+，-）（股）

-182,839,200
-182,839,200

-
+182,839,200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10,948
0

10,948
270,843,260
270,854,208

占总股本比例
0.0040%
0.0000%
0.0040%
99.9960%
100.0000%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
结果为准。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华纬科技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华纬科技与本次有限售条件的股份相关的信息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华纬科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作出的承
诺。保荐机构对华纬科技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一）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二）上市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三）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四）《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0697 证券简称：炼石航空 公告编号：2026-025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6月2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

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6日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

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8、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大道2999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 案 编
码

100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关于选举李铁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2、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请查阅公
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相关公告。3、以上议案逐项表决，公司将对中小股东进行单独计票。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1、登记时间：2026年5月27日至5月29日(工作日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00)2、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大道2999号（邮政编码：610200）3、登记方式：符合条件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法人单位的股东还须持有法人授权委
托书及营业执照复印件、自然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的，应亲自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书见附件二）到
公司资本运营部（证券事务部）办理登记。异地股东可以先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兵
电话及传真：028-858532905、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2.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十四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1．投票代码为“360697”；投票简称为“炼石投票”。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1．投票时间：2026年6月2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2日，9:15—15:00。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业务股东身份认证操作说明》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
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s://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s://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6月2日召开的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按以下方式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 案 编
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关于选举李铁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备注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股）：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证券代码：000697 证券简称：炼石航空 公告编号：2026-023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离任暨推举董事代行董事长
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董事长离任情况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5月14日收到董事长熊辉然先
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变动，熊辉然先生申请辞去其担任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董事
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熊辉然先生辞职后不再在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任职。

熊辉然先生原定任期至 2027年 1月 1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炼石航空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熊辉然先生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
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以及日常经营的正常进行，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熊辉然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熊辉然先生在任职公司董事长等职务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带领董事会和经营层凝心聚力
发展主业，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熊辉然先生在任
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关于推举董事代行董事长职责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举董事代

行董事长职责的议案》，鉴于公司新任董事长的选举工作尚需经过相应的法定程序，为保证公司规范
运作，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推举董事王虎先生代行董事长职责，代理期限自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董事会选举产生新任董事长之日止。

特此公告。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697 证券简称：炼石航空 公告编号：2026-024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李铁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鉴
于熊辉然先生已经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在充分了解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职业、学历、专业资格、工作
经历等情况后，经控股股东四川发展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提名李铁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
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在李铁军先生当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规定。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附件：李铁军先生个人简历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十四日

附件
李铁军先生个人简历
李铁军 男，中共党员，1981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西南财经大学财务

管理、金融专业本科，西南财经大学会计专业硕士，高级会计师。历任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副处
长，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资本市场部总经理，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党支部书记、
董事长，四川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李铁军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000697 证券简称：炼石航空 公告编号：2026-022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1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6年5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2026年5月14日，董事会收到董事长熊辉然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变动，熊辉然先生

申请辞去其担任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职务。鉴于熊辉然先生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
之日起生效，经全体董事同意，董事会会议议程中临时增加《关于推举董事代行董事长职责的议案》
及《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会议经过半数董事推举，由王虎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会议
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表决，形成如下决议：1、关于制订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1）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外发布信息行为规范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舆情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市值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制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其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2、关于推举董事代行董事长职责的议案
鉴于公司新任董事长的选举工作尚需经过相应的法定程序，为保证公司规范运作，根据《公司章

程》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推举公司董事王虎先生代行董事长职责。代理期限自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董事会选举产生新任董事长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长辞职暨推举
董事代行董事长职责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熊辉然先生辞去董事、董事长职务，控股股东四川发展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名李

铁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补选董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6-024）。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李铁军先生当选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4、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决定于2026年6月2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25）。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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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代码：688347 A股简称：华虹公司 公告编号：2026-029
港股代码：01347 港股简称：华虹半导体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披露营业收入扣除情况

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3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的，公司应当
披露营业收入扣除情况及扣除后的营业收入金额，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就公司营业收入扣除事项出具
专项核查意见。

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已完成营业收入扣除专项核查报告的编制工作，现予以补充披露，具体
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华虹半导体有限公
司2025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专项说明》（安永华明（2026）专字第70013197_B05号）。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
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88347 证券简称：华虹公司 公告编号：2026-028
港股代码：01347 港股简称：华虹半导体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
2026年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香港金钟道88号太古广场港丽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2
712
691
21

865,765,714
865,765,714
103,607,838
762,157,876
49.8244
49.8244
5.9626
43.861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2026年股东周年大会由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
会主席白鹏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仅针对A股股东）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公司股东
代表、见证律师及香港股份过户登记处卓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于股东大会上担任计票人及监票
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之组织章
程细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6人，其中陈博先生、熊承艳女士因公务原因未能列席；2、公司执行副总裁、首席财务官兼董事会秘书Daniel Yu-Cheng Wang（王鼎）先生出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省览、考虑及采纳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经审核综合

财务报表以及董事报告及核数师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865,168,605
103,558,527
761,610,078

比例（%）

99.9310
99.9524
99.9281

反对

票数

586,421
38,623
547,798

比例（%）

0.0677
0.0373
0.0719

弃权

票数

10,688
10,688

0

比例（%）

0.0012
0.0103
0.0000

2、议案名称：考虑及批准本公司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865,715,812
103,557,936
762,157,876

比例（%）

99.9942
99.9518
100.0000

反对

票数

41,714
41,714

0

比例（%）

0.0048
0.0403
0.0000

弃权

票数

8,188
8,188
0

比例（%）

0.0009
0.0079
0.0000

3、议案名称：重选熊承艳女士为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849,936,601
102,881,298
747,055,303

比例（%）

98.1717
99.2988
98.0184

反对

票数

15,794,936
692,363

15,102,573

比例（%）

1.8244
0.6683
1.9816

弃权

票数

34,177
34,177

0

比例（%）

0.0039
0.0330
0.0000

4、议案名称：重选王桂埙先生，太平绅士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778,635,635
100,718,426
677,917,209

比例（%）

89.9361
97.2112
88.9471

反对

票数

87,096,302
2,855,635
84,240,667

比例（%）

10.0600
2.7562
11.0529

弃权

票数

33,777
33,777

0

比例（%）

0.0039
0.0326
0.0000

5、议案名称：重选封松林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790,132,457
101,400,975
688,731,482

比例（%）

91.2640
97.8700
90.3660

反对

票数

75,599,480
2,173,086
73,426,394

比例（%）

8.7321
2.0974
9.6340

弃权

票数

33,777
33,777

0

比例（%）

0.0039
0.0326
0.0000

6、议案名称：授权董事会厘定各董事的酬金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865,390,499
103,524,277
761,866,222

比例（%）

99.9567
99.9193
99.9617

反对

票数

365,017
73,363
291,654

比例（%）

0.0422
0.0708
0.0383

弃权

票数

10,198
10,198

0

比例（%）

0.0012
0.0098
0.0000

7、议案名称：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核数师及授权董事会厘定其酬金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863,391,702
103,469,107
759,922,595

比例（%）

99.7258
99.8661
99.7067

反对

票数

2,357,514
122,233
2,235,281

比例（%）

0.2723
0.1180
0.2933

弃权

票数

16,498
16,498

0

比例（%）

0.0019
0.0159
0.0000

8、议案名称：批准一般授权以购回本公司之已发行香港股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864,630,922
103,482,365
761,148,557

比例（%）

99.8689
99.8789
99.8676

反对

票数

1,125,506
116,187.
1,009,319

比例（%）

0.1300
0.1121
0.1324

弃权

票数

9,286
9,286
0

比例（%）

0.0011
0.0090
0.0000

9、议案名称：批准一般授权以配发及发行本公司之额外股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757,371,602
100,123,983
657,247,619

比例（%）

87.4800
96.6375
86.2351

反对

票数

108,383,209
3,472,952

104,910,257

比例（%）

12.5188
3.3520
13.7649

弃权

票数

10,903
10,903

0

比例（%）

0.0013
0.0105
0.0000

10、议案名称：批准扩大一般授权以配发及发行本公司所购回之香港股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759,331,652
100,145,604
659,186,048

比例（%）

87.7064
96.6583
86.4894

反对

票数

106,425,074
3,453,246

102,971,828

比例（%）

12.2926
3.3330
13.5106

弃权

票数

8,988
8,988
0

比例（%）

0.0010
0.0087
0.0000

11、议案名称：批准将本公司中英文名称分别更改为「华虹宏力半导体有限公司」、「Hua HongGrace Semiconductor Limited」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865,210,198
103,524,323
761,685,875

比例（%）

99.9358
99.9194
99.9381

反对

票数

546,045
74,044
472,001

比例（%）

0.0631
0.0715
0.0619

弃权

票数

9,471
9,471
0

比例（%）

0.0011
0.0091
0.0000

12、议案名称：批准建议修订本公司组织章程细则及采纳新组织章程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865,711,212
103,553,336
762,157,876

比例（%）

99.9937
99.9474
100.0000

反对

票数

39,914
39,914

0

比例（%）

0.0046
0.0385
0.0000

弃权

票数

14,588
14,588

0

比例（%）

0.0017
0.0141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考虑及批准本公司截至2025年 12月 31日止年
度的利润分配方案

重选熊承艳女士为非执
行董事

重选王桂埙先生，太平
绅士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重选封松林先生为独立
非执行董事

授权董事会厘定各董事
的酬金

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为核数师及授权董事会

厘定其酬金

批准一般授权以购回本
公司之已发行香港股份

批准一般授权以配发及
发行本公司之额外股份

批准扩大一般授权以配
发及发行本公司所购回

之香港股份

批准将本公司中英文名
称分别更改为「华虹宏
力半导体有限公司」、

「Hua Hong Grace Semi⁃conductor Limited」
批准建议修订本公司组
织章程细则及采纳新组

织章程细则

同意

票数

762,157,876
747,055,303
677,917,209
688,731,482
761,866,222
759,922,595
761,148,557
657,247,619
659,186,048

761,685,875

762,157,876

比例（%）

100.0000

98.0184
88.9471
90.3660
99.9617

99.7067

99.8676
86.2351

86.4894

99.9381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15,102,573
84,240,667
73,426,394
291,654

2,235,281

1,009,319
104,910,257
102,971,828

472,001

0

比例（%）

0.0000

1.9816
11.0529
9.6340
0.0383

0.2933

0.1324
13.7649

13.5106

0.0619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0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至议案10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过半数通过。
2、议案2至议案12对A股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11、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四

分之三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珣、王旭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0708 证券简称：中信特钢 公告编号：2026-046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下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1.2026年4月9日召开的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25年年

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2025年下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2025年下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
记日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2,250,000,000元（含税），占上市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
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37.95%，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
结转下一年度。若按照公司截至2026年3月10日的股本5,047,158,137股计算，每10股约派发现金
红利4.46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后至实施前，出现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股本总额发生
变动情形时，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分配比例调整的原则进行分配。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2.自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日至实施期间，由于公司可转债转股业务致使公司股本发生变化，
公司拟按照分配总额（含税金额2,250,000,000元）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相应调整。公司总股
本因可转债转股增加220股，由5,047,158,137股变动至5,047,158,357股，分配比例由每10股派发约4.46元（含税），变动至每10股派发4.457954元（含税）。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预案及调整原则一致。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距离股东会通过分派预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下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047,158,35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4.457954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特别说
明：请上市公司根据自身是否属于深股通标的证券，确定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保留或删除该类投资
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4.012159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891591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445795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6年5月2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1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8*****294
08*****527
08*****322

股东名称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中信泰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中信泰富特钢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 5月 13日至登记日：2026年 5月 20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因实施本次权益分派事项，中特转债的转股价格将做相应调整，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调整“中特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江阴市长山大道1号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杜鹤
咨询电话：0510-80675678
传真电话：0510-86196690
八、备查文件1.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2.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0708 证券简称：中信特钢 公告编号：2026-047
债券代码：127056 债券简称：中特转债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中特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0708 股票简称：中信特钢
债券代码：127056 债券简称：中特转债
中特转债调整前的转股价格：人民币22.23元/股
中特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人民币21.78元/股
中特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6年5月21日
本次调整中特转债价格涉及暂停转股事项。
一、中特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2月 25日公开发行了 5,000万张

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中特转债，债券代码：127056），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50亿元。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
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
等情况时，则初始转股价格应做相应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其中派送现金股
利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为：P1＝P0-D。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D为每股派送
现金股利。

二、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原因及结果
公司2025年下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公司2026年4月9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

过。本次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1日；利润分配方案
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047,158,35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4.457954元
（含税），本次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本次分配的
资金来源为公司前期经营积累及当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具体详见2026年5月16日披露的

《2025年下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结合上述规定，中特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本次调整前中特转债转股价格为 22.23元/

股，调整后中特转债转股价格为 21.78元/股，即P1＝P0-D=22.23元/股-0.445795元/股≈21.78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6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本次调整中特转债价格涉及暂停转股
事项，具体详见2026年5月12日披露的《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中特转债”暂停转股的公告》。敬
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5日


